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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36）

China Harmony Auto Holding Limited
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和諧汽車」，連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日期為2020年11月12日之公告（「該公告」）。如該公告所披露，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有關Bonitas Research LLC （「Bonitas」）於2020年
11月12日針對本公司指控之報告（「該報告」），該報告載有對本公司財務情況不
實的指控（「相關指控」）。本公司僅此澄清，該報告中的相關指控是錯誤的、捏
造的、毫無事實根據的。本公司僅此重點指出：

1. 關於出讓獨立大售後(IAC)股權款到賬問題

根據本公司於2019年年報披露所述，本公司於2019年以人民幣1.92億元的
代價出售IAC股權，並減少持股至19.8%。該筆1.92億人民幣款項在銀行記
錄顯示順利妥收，有相應付款憑證、銀行對賬單、銀行流水記錄、公司賬
目為證，並於當年度外部審計中完成了相關審計程序，不存在未收到現金
事項。Bonitas的報告所稱該款項未到賬是顛倒黑白，與事實完全不符。另
外，該29%股權的受讓方是獨立第三方，與其他股東不存在任何法律事實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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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10億餘元人民幣稅項債務的轉讓問題

(1) 自2005年和諧汽車成立以來，全部店面累計未付稅款10億餘元人民幣，
因涉及不同地方徵收機關的計算、繳付方式問題，以及各稅局如何分
配徵稅問題，一直未能與各徵稅機關達成一致意見，導致長期掛賬，
成為歷史遺留問題，對上市公司產生不利影響。

(2) 在IAC從和諧汽車分立出來時，為解決上述遺留問題，雙方協商同意
將該稅款全部提存轉移給IAC，由IAC負責承擔上述稅款債務，和諧
汽車不再負擔該稅務的繳付。

(3) 因IAC需負擔該筆稅款，也影響到其獨立運營，經IAC、和諧汽車、和
諧實業集團三方協商同意，該上述稅款提存給予和諧實業集團，和諧
汽車不再負擔該稅務的繳付。由和諧實業集團與稅務機關協商繳付
方式，以及繳付金額在各徵收機構之間的分配，該債權債務的轉移經
過相關監管機構簽字同意及蓋章確認。

(4) 上述稅項債權債務的轉移，是各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且經過相關監管
機構批准同意，是合法有效的。Bonitas的報告指控上述10億餘元歸個
人所有，完全不顧事實，純屬無稽之談。

3. 關於石家莊賓利資產收購及成立新公司事宜

石家莊賓利4S店的收購，是收購獨立第三方公司的資產，而不是收購第三
方公司的股權，故所收購的資產需要裝入新的公司，為此要成立新的公司。
和諧汽車是外商投資企業，在註冊成立下屬新公司時，需要履行更多的審
批程序，審核時間較長。為加快收購的完成，以公司員工的名義成立新公
司，及時接收併購資產。新公司再由和諧汽車收購，成為下屬全資子公司。
此收購架構的安排僅係加快收購工作，是根據律師意見，純屬技術性處理。
Bonitas的報告指控存在利益輸送，純屬捏造想像，無任何事實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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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轉讓綠野汽車款項的收付問題

根據2015年和諧汽車與兩家獨立第三方公司簽訂《關於「互聯網+智能電動車」
的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三方公司當時共同投資並籌備中的「和諧富騰」委
託以本公司的名義代為收購綠野公司股權。在三方公司共同成立愛車公
司後，和諧汽車將之前代為收購的綠野公司股權轉讓給愛車公司，代價約
3.47億元人民幣，其中約2.24億元人民幣按照收購協議在未來通過從地方
政府獲取的稅收獎勵沖抵股權轉讓款，剩餘代墊款項已歸還本公司，本公
司從未聲稱因轉讓代為收購的綠野公司至愛車公司，而收到3.47億元人民
幣現金的款項。Bonitas報告的指控混淆事實真相、張冠李戴。

5. 關於所謂FMC的股權轉讓問題

(1) 本公司在決定投資FMC之前考慮到電動車製造從初始階，到生產樣車
並融資再到最終的量產過程中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為了減少未來
不確定風險對於本公司的影響，本公司與馮長革先生在確認投資前
已簽訂協議，雙方同意為該筆約3,000萬美元的投資各承擔一半，先全
部以和諧汽車的名義持有，再分兩次交割給馮長革先生，交割價格、
交割方式、交割時間都做了明確約定。後兩次股份的交割均是履行當
時的協議，價格也是按照當時的約定，並非兩次新的轉讓，根本不存
在所謂的低價轉讓問題。

(2) 根據協議的約定，該約3,000萬美元投資的股權，和諧汽車與馮長革
先生各擁有50%，先全部以和諧汽車的名義持有，之後分兩次交割轉
移至馮長革名下。其中一部分股份在2017年辦理交割，剩餘股份亦在
2018年交割完成。從2017年和2018年綜合來看，實際交割在價格上並
沒有折讓，公司的價值未受任何損失，但是由於會計計量模式的調整，
導致產生2017年和2018年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波動。Bonitas的報告
根本沒釐清事實，純屬主觀臆測、非常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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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聘用審計師事宜

(1) 隨著公司業務的不斷發展，公司面臨著眾多的併購對象，盡調工作非
常繁重。除安永外，公司又引入了中匯和德勤會計師行作為公司的審
計師，因分工的需要，經與各方協商，將年度審計事務交由中匯負責，
後交由德勤負責。上述分工調整均經各方同意，嚴格按照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2) 有關年度審計師的更換事宜，亦可在日期為2020年1月24日委任核數
師之公告與在日期2020年7月17日更換核數師之公告中查詢。安永及
中匯均已書面確實，確認批等並無任何與建議更換本公司核數師有
關之事宜須提呈股東垂注。

經作出在相關情況下有關本公司的合理查詢後，董事會確認，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並不知悉任何必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之任何資料或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須予披露的任何內幕消息。

股東務須知悉，相關指控乃Bonitas之意見，其利益未必與股東之利益相符一致，
疑與第三方串通，打壓公司、損害公司名譽、獲取不正當利益。與此同時，本
公司大股東馮長革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並未進行任何股權質押。

本公司重申Bonitas發佈的報告中的相關指控是錯誤的、捏造的、毫無事實根據
的，本公司予以強烈譴責，並保留就該報告相關事宜採取法律措施及提起訴訟
之權利。

承董事會命
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馮長革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馮長革先生、劉風雷先生、馬林濤女士、馮果女士及韓陽
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能光先生、劉國勳先生及陳英龍先生。


